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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智力平台

“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永康市

检察院的“诉前合议”与这句话有着异

曲同工之妙。

“案件中，对于李某的量刑起点是

以其个人获利金额来确定还是以其

所在窝点获利金额来确定，我有点

拿捏不准。”不久前，永康市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应玲玲带着自

己承办的几个案件，与同部门另

外两名检察官王倩和陈璐璐组成

的“诉前合议”小组展开了讨论。

“我知道第二检察部前几天

刚起诉的一个诈骗案件，就涉

及类似问题，当时是以个人获

利金额来确定量刑起点的。

所以，我个人的意见是‘同情

同处’更为妥当点。”检察官王倩给出了个

人意见。随后，她们针对余下的案件疑点

进行逐一讨论，各抒己见，为承办检察官

提供智力支持。

这是永康市检察院“诉前合议”会议的一

幕。据了解，实行捕诉一体后，大量案件捕、

诉决定均由一名检察官自行决定，由于检察

官客观上存在的认知盲点、惯性思维以及可

能存在的个人擅断等原因，可能引发案件质

量问题。“诉前合议”审查模式的试行，一定程

度上推动员额制司法责任的落实，有效防控

案件质量隐患。

“司法改革后，我们员额检察官的办案压

力不小，以前对案件存疑时，我们也会采取私

下探讨、个别沟通等方式，向有经验的检察官

寻求指导帮助，但这种私下求助的形式比较

随意，心里还是有些把握不住。”检察官王倩

感慨地说，“现在的‘诉前合议’，相当于给检

察官提供了常态化、制度化的集体评议帮助，

就像是让检察官吃下一颗‘定心丸’，不仅可

以听到其他检察官的参考意见，也为后期庭

审做了充分准备。”

“‘诉前合议’在增强员额检察官信心的

同时，也有效加强了内部监管，促进普通程

序案件的廉政监督和类案均衡，防止‘个人擅

断’。”何德辉表示。

那么，承办检察官是否都要按照合议的

多数意见来决定是否批捕、起诉呢？

为此，永康市检察院针对合议结果作出

了专门规定，对于重大敏感案件的合议审查，

不论是否存在分歧意见，均应当在合议审查

后报请审批。对于普通程序案件的合议审

查，由承办检察官根据合议审查情况，分别自

行作出处理决定，既可以按合议多数意见自

行决定，也可以坚持个人少数意见，但须按程

序报备。“合议审查不改变检察官的主体审查

责任，合议意见只是提供决策参考，并非形成

决议，以充分保证检察官的自主审查决定

权。”检察官王倩说。

提升办案效率

2019年，永康市检察院全院提请检委会

讨论的案件33件，同比下降45.9%，而平均办

案用时同比缩短5.5天。这一数据，对当下

“案多人少”的基层现实有着更多的借鉴意义。

据了解，永康市检察院“诉前合议”的组

织形式分为固定合议组和临时合议组。固定

合议组由相对固定的三名以上检察官组成，

由各业务部门根据职能需要及人员结构等情

况，结合案件专业化办理的需求进行设置。

涉及类案平衡等特殊情形的，还可以灵活跨

业务部门组建临时合议组。

记者了解到，上述合议组建模式有效弥

补了检察官联席会议覆盖面不足的缺陷。以

往，检察官一遇到有疑惑的案件，就上交检委

会讨论，大大增加了检委会的工作量。而现

在，当承办检察官遇到诸如此罪还是彼罪问

题拿捏不定时，经过三人合议就可清晰明确，

大大提升了办案效率。

那么，是否所有的案件都需要进行合议？

这样会不会反而增加了检察官的工作量呢？

“如果对所有案件都适用合议制审查，必

然与有限的司法资源相矛盾，办案效率肯定

会大打折扣，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何德辉

解释说。为此，永康市检察院根据审查逮捕、

审查起诉的办案时限和诉讼功能不同，对两

类案件作出区别适用原则：批捕案件以不合

议为原则，但涉及新型犯罪案件以及影响类

案处理均衡的案件，应当提交合议；公诉案件

以合议为原则，但涉及认罪认罚的速裁案件、

适用该院《办案指引》作相对不诉等案件，可

以不提交合议。

“从个案来看，‘合议’确实会增加检察

官的工作量，但磨刀不误砍柴工，大量案件

争议因合议审查而清晰明朗，检察官决断

信心增强，反而提高审查效率。”何德辉笑

着说。

构建质量管控体系

案件质量防控“一失万无”，检察院办

案质量要求由此可见一斑。“防止案件‘带

病逮捕’‘带病起诉’是我们推行‘诉前合

议’的初心。”永康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姚志

勇说。

2019年，该院共提交合议案件328件，经

合议提出不同意见的94件，发现并纠正不当审

查意见17条，“诉前合议”审查模式成效显著。

“检察官业务能力有长短，‘诉前合议’审

查模式借助检察官之间的智力互补，实现检

察官自行决定与案件集体评议的有机融合，

从源头上防控‘小案大错’风险，确保案件质

量‘万无一失’。”姚志勇说。

据了解，该院曾办理朱某某聚众斗殴一

案，朱某某系首要分子，双方持械聚众斗殴造

成路人重伤。起初，承办检察官拟根据侦查

机关移送意见以聚众斗殴罪提起公诉。后

来，因朱某某未认罪认罚而提交合议审查，正

是在合议过程中，承办检察官根据合议多数

意见改变定性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有效

地保证了指控的准确性。

这个案例，只是永康市检察院试行“诉前

合议”审查模式以来提升办案质量的一个缩

影。据悉，自2018年下半年试行以来，该院

不仅持续保持零无罪判决，近两年无一案件

被撤回起诉。

值得一提的是，“诉前合议”还有效预防

了检察官的廉政风险，实现放权检察官与廉

政监督的平衡。因为在相互评议交流中，可

以促进统一执法标准，最大限度实现“同情同

处”，还可以通过“合议”稀释检察官个体不当

审查意见，避免出现检察官“一言堂”。

经过一年多的推行，永康市检察院的“诉

前合议”审查模式获得了省检察院的肯定，并

在全省推广。面对阶段性的成绩，何德辉表

示，“诉前合议”审查模式是永康市检察院总

结创新的工作机制，有力地推动了意见征

询形式规范化、质量监管体系合理化以及

案件处理结果科学化，实际运行中，在提

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也提升了司法的公

信力。“我们也看到了需要进一步完善和

精进的地方，比如‘诉前合议’审查模式

不能流于形式、如何防范检察官对于制

度的依赖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将

努力探索实践，让‘诉前合议’审查模式真正

发挥最大价值。”

办案质量如何提升？怎么防止“小案大错”？
永康市检察院试水“诉前合议”审查模式，成效初显

本报记者 王春苗
通讯员 黄箭

2019年，永康市检

察院员额检察官自行决

定批捕和起诉的案件占

比达68%，同比上升14

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

该院“二退三延”的案件

呈下降趋势，全年提请检

委会讨论的案件33件，

同比下降 45.9%，平均

办案用时同比缩短5.5

天。而且，该院全年提起

公诉的案件均被法院判

决有罪，立案监督、追诉

漏犯被判刑达58人，其

中立案监督的陈某某集

资诈骗一案，1人被判处

13年，4人被判处5—8

年不等刑罚，诉讼监督成

效位居金华前列。这当

中究竟有什么秘诀呢？

“‘诉前合议’审查模式的

作用不可忽视。”近日，永

康市检察院检察长何德

辉对记者开门见山。

“在司法改革的大背

景下，检察官司法责任制

和捕诉一体机制的推行，

进一步促使我们加强对

案件质量的管控，‘诉前

合议’审查模式应运而

生。”何德辉说，该院探索

试行的“诉前合议”审查

模式，是在不否定检察官

主体审查地位的情况下，

根据不同案件可能存在

的质量隐患，通过设置多

人合议的方式，辅助并监

督检察官正确决断案

件。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该项制度的推行，不

仅为检察官搭建了一个

相互答疑解惑、促进业务

交流、提升自身业务素养

的重要平台，更为后续的

案件质量管控提供了智

力和机制保障。


